创业带动就业补贴

业务手册

一、受理范围

（一）补贴对象：

初创企业（所有股东均为法人股东的企业、劳务派遣企业除外）

（二）补贴条件：
1.初创企业依法招用员工（依法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满6个月且申请补贴时仍在本企业就业，法定代表人或个体户经营者除外）。2.初创企业依法吸纳劳动者就业申请补贴后12个月内，不同初创企业依法吸纳同一劳动者就业的不能再次申领补贴。

备注：

初创企业是指在我省登记注册3年内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2.分公司不可申请；

3.同一法定代表人名下有多家初创企业的，只有一家可申请创业带动就业补贴；

4.同一人员在同一单位就业的，本项补贴与其他吸纳就业补贴不得叠加享受；
5.就业创业补贴所称“以上”、“以下”、“以内”、“不超过”、“不低于”、“不高于”、“不足”等，均包含本数；

6.机关事业单位行政事业编制人员不属于就业创业补贴扶持对象。

二、补贴标准
依法招用3人（含3人）以下的按每人2000元给予补贴；依法招用4人以上的每增加1人给予3000元补贴，总额最高不超过3万元。

三、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就业创业补贴申请办理指导清单（2021年修订版）>的通知》（粤人社规〔2021〕12号）

四、“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网上系统申请材料
（一）《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申请表》
（二）《创业带动就业补贴花名册》

（三）符合条件人员（被招用员工）、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身份类证明（身份证）：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的《居民身份证》正反面（法定代表人是台港澳人员的提交《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和《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及被招用人员身份证正反面；
（四）劳动合同；

（五）属小微企业的提供证明材料：提供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小微企业名录网（http://xwqy.gsxt.gov.cn/）查询到的小微企业基本信息截图，或提供《中小微企业声明函》；

（六）人社部门认为需要补充的其他佐证资料。

（七）系统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其中股东及出资信息，可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注册登录后查询到股东及出资信息截图上传（网址：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
（注意：网上申报须正确填写账号、账户、开户银行）。

提示：

1、请务必将申请材料料扫描成PDF或拍照，并分类命名上传省系统，命名参考：法定代表人身份证、XXX员工身份证、XXX员工劳动合同、XXX员工参保信息、小微企业名录网查询截图或《中小微企业声明函》、股东及出资信息。其中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小微企业名录网查询截图或《中小微企业声明函》上传到单位附件材料中的“其他”栏；员工劳动合同上传到人员附件中“劳动合同”栏；员工身份证、参保信息等上传到人员附件中“其他”栏。。

2、上传材料的命名不正确或像素不清晰，将退件处理。如有需要，政府部门可要求申请人现场核验申请材料原件。

3、“申请受理地点”需要选取到镇街
4、申请单位若存在提供虚假信息、伪造证明材料、虚报冒领套取补贴的将追究责任人或责任单位的责任，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五、办理流程

（一）办理时限：
补贴对象可按年度（每年申请一次）向登记注册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补贴申请。首次补贴申请应于相关创业主体登记注册之日起3年内提出，最后一次申请时间不得超过登记注册之日起4年；
（二）办理流程
1.网上申请。

第一步，注册登录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网址：https://ggfw.hrss.gd.gov.cn/employment/internet/portal/#/home），在线申请。

（注意：首次注册请联系所属镇街公服办提供营业执照办理）。

第二步，申请单位进入到补贴申请界面，在线填报申请表，填报完成后打印《申请表》和《花名册》（盖单位公章），连同其它佐证材料（详见第四点提交材料）上传到附件清单，然后提交审核。

2.网上审核。

镇（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受理审核通过，报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完成审批。

3.拨款。

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复核后，审批通过公示结束后，符合条件的办理资金划拨手续。
中小微企业声明函
本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代表          。
现郑重声明如下：
本企业地址                               ，注册资本          万元，属于                 行业，期末从业人员    人。期末营业收入为        万元，期末资产总额         万元（期末指上一年度期末数据）。根据《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国统字〔2017〕213号）规定的划分标准[金融业根据《关于印发〈金融业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银发〔2015〕309号）的划型标准]，本公司为             （请填写：中型、小型、微型）企业。
二、授权      身份证号码是：                 ，作为本企业办理中小微企业有关事宜的经办人。  
三、本企业承诺：补贴申请过程中提供的材料真实无误，接受财政或审计部门的监督。如发现弄虚作假、恶意欺骗等违规行为，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以后不再享有扶持政策资格。
（经办人：       手机号：                 ）
企业名称(盖章)：           
被授权人(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各镇（街）公共服务办公室联系方式指引

	序号
	单位名称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办公地址

	1
	大良公共服务办公室
	3108587921@qq.com
	29938420/29938422
	大良街道县东路38号

	2
	容桂公共服务办公室
	rgrlzyg@163.com
	28379081/28379080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风华路6号

	3
	伦教公共服务办公室
	1443644762@qq.com
	27720131/27730773
	伦教街道南苑西路10号伦教行政服务中心23号窗

	4
	勒流公共服务办公室
	llrlzyg4@163.com
	26369721
	勒流街道建设西路182号勒流行政服务中心北楼一楼综合服务厅4号窗

	5
	陈村公共服务办公室
	834427400@qq.com
	23318311
	陈村镇锦绣一路21号陈村镇公共服务办公室

	6
	北滘公共服务办公室
	819954995@qq.com
	26675020
	北滘镇新城区明政路1号

	7
	乐从公共服务办公室
	1225707922@qq.com
	28834173
	乐从镇华康道11-14号顺德区行政服务中心佛山新城分中心1-2号窗

	8
	龙江公共服务办公室
	ljrenshe@126.com
	23888794
	龙江镇交通中心南路交通中心一楼

	9
	杏坛公共服务办公室
	223430360@qq.com
	27382378
	杏坛镇行政服务中心二楼23号、24号窗口

	10
	均安公共服务办公室
	1576326975@qq.com
	25589272
	均安镇行政服务中心二厅18号窗




